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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嘉定区水务局 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

受理号：JDSX20210024 

 

上海嘉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 

你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 日提出的补办嘉定新城 F12A-01、

F12A-02、F12B-01、F12B-02 地块商业、商务办公新建项目水土

保持方案审批的申请材料收悉。经审查，你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

齐全，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

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》的规定，本机

关决定：  

一、同意你公司报送的嘉定新城F12A-01、F12A-02、F12B-01、

F12B-02 地块商业、商务办公新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。 

二、本项目经区发改委备案，项目北至希望路，南至陈安路，

西至德富路，东至阿克苏路。工程总占地面积 4.62hm2，其中永

久占地 3.41hm2，临时占地 1.21 hm2。本项目为新建建设类项目，

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12 栋 4～13F 办公楼及 4座-2F 地下车库

等。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.62hm2 ，工程挖方量 26.08

万 m3，填方量 3.76 万 m3（含表土 0.72 万 m3），借方 1.36 万 m3

（含表土 0.72 万 m3），弃方 23.68 万 m3；防治标准执行南方红壤

区一级标准，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8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，渣

土挡护率 99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 98%，林草覆盖率 27%。本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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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19 年 9 月开工，计划于 2022 年 4 月完工，总工期 32 个月，

设计水平年为工程完工当年，即 2022 年。 

三、你公司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 

（一）严格按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、

防治分区、防治措施和水土保持监测方案实施，严格控制施工扰

动范围，禁止随意占压破坏地表植被，确保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全

部落实，并达到预定的目标值，满足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要求。 

（二）严格按照有关建设程序，落实本方案下阶段的设计、

施工、监理和监测等工作，切实落实建设项目水土保持“三同

时”制度。你公司应当配备具有水土保持专业监理资格的工程师

开展监理工作。 

（三）严格按照本区渣土排放处置相关管理规定落实本工程

渣土处置工作。 

（四）严格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的有关要

求，将监测情况报送区水务局，并接受监督检查。工程的地点、

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，或者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

施发生重大变更，应报区水务局审批。 

（五）在生产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和投产使用前，组织第三方

机构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，自行组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并

公开验收情况。在公开验收情况后、生产建设项目投入使用前，

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、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、水土保持

监测总结报告报送区水务局备案。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

收不合格的，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入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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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上海市嘉定区水务局 

2021 年 3 月 3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发至：区水务稽查支队、区水利所、马陆水务所 


